
追蹤。按讚。分享

114年度臺中市長期照顧輔
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
務特約單位第一次聯繫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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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議題

13:30-14:00 報到
14:00-14:10 致詞

14:10-15:00

1. 114年6月19日公告「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」
修正案重點說明

2. 115年長照3.0政策重點規劃
3. 核銷注意事項說明
4. 長照行政事項布達

15:00-15:30 提案討論

15:30-16:00 綜合討論與交流

16:00~ 賦歸

議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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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。按讚。分享

主席致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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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。按讚。分享

114年6月19日公告「長期照顧服務申請
及給付辦法」修正案重點說明
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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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15年1月1日起施行

實施日期 給付對象 備註

長照3.0
115年1月1日

一.六十五歲以上。但具原住民身分者，
為五十五歲以上。

二.領有身心障礙證明。
三.失智症。
四.評估期間符合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

險署公告之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之
收案對象。

全日住宿式服務及提供團體家
屋服務之服務使用者，由中央
主管機關另依法令規定提供照
顧，不適用本辦法。

長照2.0
111年1月20日

一.六十五歲以上。但具原住民身分者，
為五十五歲以上。

二.領有身心障礙證明。
三.五十歲以上失智症。

住宿式機構之服務使用者，由
中央主管機關另依法令規定提
供照顧，不適用本辦法。

備註：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收案對象為腦中風、燒燙傷、創傷性神經損傷、脆弱性骨折、心臟衰竭、衰弱高齡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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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15年7月1日起施行

輔具及居家無障礙
環境改善服務

費用 說明

第一組 3年4萬元 依附表四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項目定之。

第二組 3年6萬元

依附表四輔具碼別
1. EA01(馬桶增高器、便盆椅或沐浴椅)、EB01(單支拐杖

-不鏽鋼製)、EB02(單支拐杖-鋁製)、EB03(助行器) 。
2.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碼別FA08至FA44。
3. 附表四之一智慧科技輔具碼別EI01至EI05項目。

其中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額度，於三年期間，以
二萬元為限。

新增智慧科技輔具每3年6萬元額度
可用於租賃5大面向智慧科技租賃輔具項目

（含移位、移動、沐浴排泄、居家照顧床、安全看視等項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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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。按讚。分享

115年長照3.0政策重點規劃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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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照3.0智慧照顧趨勢-1/2

⚫ 新增居家智慧科技輔具租賃。

⚫ 日照及住宿式機構導入智慧照顧科技獎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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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類別 適用對象

1 移位類 執行移轉位活動經常有困難，需使用輔助移轉位裝置者

2 移動類 執行步行活動經常有困難，需使用電動輪椅、電動代步車或步行移動裝置者

3 沐浴排泄類
活動能力有困難且動作控制能力不佳、執行 沐浴或 排泄活動經常有困難，
需使用輔助 沐浴、 如廁或輔助處理排泄物裝置者

4 居家照顧床類
長期臥床、執行翻身或坐起活動經常有困難，或下與平衡功能不佳之高跌倒
風險者，需使用輔助照顧長時間臥床或不定時離床裝置

5 安全看視類 長期臥床、獨居、失智症者或需生理或活動數據監控者



長照3.0智慧照顧趨勢-2/2

功能

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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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科技輔具

➢維護照顧安全性

➢減輕照顧者負擔

➢提供即時、適當介入警示

➢感測
➢數據紀錄、傳輸
➢分析與回饋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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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注意事項說明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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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。按讚。分享

114年12月份輔具租賃服務
申報期程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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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12月份輔具租賃服務申報期程調整

⚫ 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計畫結報時程，請本市輔具租賃特約服務單
位配合下列事項：

➢ 於115年1月2日下班前，將114年12月份服務費用完成線上申
報作業。

➢ 於115年1月12日前將申報文件紙本（領據、總表），郵寄或
親送至本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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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及核銷異常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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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及核銷異常宣導-1/5

⚫ 領據應使用本市公告格式，
載明費用年月、銀行及分行
代碼等資訊，填寫方式請參
照「輔具紙本核銷範本」。

⚫ 領據格式及核銷範本公告於
本局網站
https://reurl.cc/WvY49L

(長照2.0專區>服務單位>長照
特約單位>輔具服務及居家無
障礙環境改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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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reurl.cc/WvY49L


服務及核銷異常宣導-2/5

輔具核定效期

應依輔具核定結果通知書「核定日期」

計算。

➢ 免評估項目：核定日起3個月內有

效。

➢ 需評估項目：核定日起6個月內。

➢ 需評估項目核定日期，應與評估

報告書評估日期相同，如有差異，

請洽本局特約核銷行政人員協助。

效期計算範例
免評估核定日期為112年10月18日，

有效日期至113年1月18日當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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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及核銷異常宣導-3/5

✓ 發票總計金額(中文大寫)，空
白欄位應填寫「零」或劃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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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及核銷異常宣導-4/5

✓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
付辦法組合內容說明，輪椅
均應配備骨盆帶。

✓ 倘廠商制式保固書格式未有
載明或提供欄位勾選，請自
行於保固書空白處註明產品
含骨盆帶，並加蓋負責人印
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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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及核銷異常宣導-5/5

⚫ 依據契約書第12條第4款規定：「輔具規格、居家無障
礙環境改善裝設，未符合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
規範之功能、規格或相關配備，或與『輔具服務補助核
定結果通知書』、『輔具(含居家無障礙設施及相關設備)
評估報告書』不符」，不予支付該部分費用。

⚫ 無障礙修繕項目應依輔具評估報告書核定內容施作，以
維護個案服務使用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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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照行政事項布達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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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。按讚。分享

議題1、推廣長照輔具租賃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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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長照輔具租賃(1/2)

⚫ 為配合衛生福利部推動長照3.0智慧科技輔具，由長照2.0輔
具租賃服務開始，強化民眾租賃服務之概念。

⚫ 截至114年11月底，本市長照輔具租賃服務特約單位共13家。

⚫ 如民眾至廠商端諮詢長照輔具服務項目，請鼓勵民眾先以租
賃方式試用輔具，再轉購置。

➢ 先試用再購買，減少輔具適配不佳，購置後未使用之情形。

➢ 初篩符合長照2.0服務對象，即可轉介本市照管中心(1966專線)進行

評估，由評估人員完成評估作業後，即可租賃長照輔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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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協助開發服務需求者

✓ 轉介1966照管中心

✓ 經評估後，媒合爬梯機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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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長照輔具租賃(2/2)



服務轉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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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篩轉介

專業評估

服務輸送

➢服務長照2.0服務對象者，轉介本市
照管中心(1966專線)

➢專業服務單位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
➢照管中心開立輔具核定結果通知書

➢個案至特約單位租賃輔具
➢交通接送特約單位提供長照服務



輔具租賃特約單位邀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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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：10家
臺北市：2家
新竹市：1家◼ 本市114年截至11月，

已特約輔具租賃單位共
13家(含外縣市3家)。

◼ 為拓展服務量能，廣邀
特約廠商加入租賃行列。

◼ 租賃特約輔導請洽各分
區承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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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2、
長照輔具及居家無障礙改善服務
申報系統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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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系統調整

⚫ 衛生福利部規劃將長照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(下
稱E、F碼)核銷審核作業，調整介接「支付審核系統」。

⚫ 本市預定上線時間為115年3月，衛生福利部預定115年2月
將辦理線上教育訓練，本局將另通知各單位課程時間。

⚫ 特約單位核銷方式皆未改變！僅涉及系統操作介面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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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。按讚。分享

議題3、
臺中市長期照顧輔具供應人員辦訓實施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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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輔具供應人員辦訓實施計畫(1/3)

⚫ 自114年11月30日起實施。

⚫ 下載路徑：本局首頁>長照
服務專區>服務單位>長照
特約單位>輔具服務及居家
無障礙環境改善



⚫ 參訓對象：

➢ 年滿16歲以上、身體健康

狀況良好，具從事長期照顧

輔具及居家無障礙改善相關

工作熱忱者。

➢ 以目前辦理長照輔具租賃服

務特約單位之人員為優先。

⚫ 辦訓地點：採實體授課，
限於本市開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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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輔具供應人員辦訓實施計畫(2/3)

⚫ 辦訓單位資格：

➢ 本府社會局「臺中市輔具資源中心服

務計畫」決標案得標者。

➢ 組織章程涉推廣、辦理輔助科技、輔

具、長期照顧服務、長期照護專業等

之立案公會、協會或非營利團體。

➢ 其他經本局審議通過之公會、協會或

非營利團體(例如：學會、學校或學

術單位成立之推廣中心)。



長期照顧輔具供應人員辦訓實施計畫(3/3)

⚫ 辦訓計畫申請流程

➢ 招生前4週應將開班訓練計畫函報本局審核，計畫內容應含下列資

料，取得開訓核備字號後，始可受理招生。

➢ 訓練期滿後，訓練單位應於結訓後10日內(日曆日)，函送結訓成果

報告(如附件3)向本局備查。

➢ 經本局核定後，於文到10日內(日曆日)，提交結業證書(格式如附件

4)，由本局用印後寄予訓練單位轉發予學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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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4、活動訊息轉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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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(ATLife)

⚫ 主辦單位：社團法人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產業發展協會

⚫ 活動日期：115年5月14日至17日

⚫ 活動地點：南港展覽館一館

⚫ 設攤參展邀集中

➢ 如有意願請逕洽「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」

➢ 02-26596000，李永森先生(分機161)或趙怡萍小姐(分機16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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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討論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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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討論-1(1/2)
單位 辰采藥局

案由 有關申請單支枴杖資格及流程一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

本單位接獲幾位長輩反映，申請單支拐杖時，審核太嚴格。
例如：
1. 提出申請時，照專或個管在電話中詢問個資有疑義。
2. 膝蓋有開過刀，照專或個管審核時卻說長輩不需要使用

拐杖。
3. 評估時不符合資格。

建議 限定金額以下的品項，可以簡化核定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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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討論-1(2/2)
單位 辰采藥局

本局
說明

1.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之規
定，補助對象應符合65歲以上(具原住民身分者，為55
歲以上)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50歲以上失智症，故民眾
提出評估申請時，照管中心將進行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
確認，並依衛生福利部制定之失能評估量表進行評估作
業。

2. 有關個案膝蓋開過刀，惟照管中心評估認為不需使用拐
杖部分，應依個案實際失能情形評判，建請提供個案基
本資料，或洽照管中心進行案情釐清。

35



追蹤。按讚。分享

綜合討論與交流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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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動 關懷 務實 創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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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市台中
新好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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